
跨省就业社保医保(跨省就业医保需要转移吗)

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今天共同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医保部门要及时调整与本通知不相符的政策措施，确保2022年
12月底前同国家政策相衔接；同步按要求调整信息系统，保障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
算工作平稳过渡。《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经办规程》将于2023年1
月1日起正式实施。

参保人员如何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一是先备案。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前，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国家异地
就医备案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参保地经办机构窗口等线上线下途径办理
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二是选定点。参保人员完成异地就医备案后，在备案地开通的所有跨省联网定点医
疗机构均可享受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门诊就医时，需先了解参保地异地就
医管理规定，如果参保地要求参保人员选择一定数量或在指定级别的跨省联网定点
医药机构就医购药的，按照参保地规定执行。

三是持码卡就医。参保人员在入院登记、出院结算和门诊结算时均需出示医保电子
凭证或社会保障卡等有效凭证。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对符合就医地规定门（急）
诊、住院患者，提供合理、规范的诊治及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服务。

哪些人可以申请异地就医备案？

此次《通知》根据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异地就医行为发生的原因将异地就医备案人员
分为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两类，并进一步细分为6种人
员。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包括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
人员等长期在参保省外工作、居住、生活的人员。

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包括异地转诊就医人员，因工作、旅游等原因异地急诊抢救
人员以及其他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基金支付政策是什么？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住院、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原则上执行就医
地规定的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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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范围），执行参保地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
额、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等有关政策。简单地讲就是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

例如：河北省廊坊市某退休职工，2022年7月1日在北京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门
诊慢特病费用。费用总额64.29元，基金支付48.89元。此笔费用共两个药，按照就
医地目录支付范围具体为：甲类药品阿卡波糖片32.52元，全部符合基金支付范围
；乙类药品瑞格列奈片31.77元，其中28.59元符合基金支付范围，3.18元为乙类先
行自付。按照就医地支付范围，符合基本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内费用共计61.11（32.
52+28.59）元，乙类先行自付金额3.18元，按照参保地的支付比例80%，基金支
付48.89（61.11*80%）元。

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后，

回到原参保地医保还能再使用吗？

为满足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因探亲等原因回参保地就医报销的实际需求，《通知》明
确规定：允许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

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有效期内，确需回参保地就医的，可以在参保地享受医
保结算服务，并且原则上不低于参保地跨省转诊转院待遇水平。

如果外出突然需要看急诊，

来不及“备案”怎么办？

《通知》规定，将急诊抢救费用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并且异地急诊人
员视同已备案，无需额外提交备案材料。

考虑到急诊抢救病人的现实情况，医保经办机构将按照定点联网医疗机构的急诊标
识来认定是否属于急诊抢救病人，按照参保地的有关待遇标准，实现跨省异地就医
直接结算，更加方便急诊抢救患者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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